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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投资子公司 

青岛双星轮胎工业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15年 12月 22日，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基金”）、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青岛双星轮胎工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轮胎工业”）、青岛双星橡塑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星橡塑”）

签订投资合同。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人民币现金 8300万元对青岛双星轮胎

工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资金用于投资建设“双星环保搬迁转型升级绿色轮胎工

业 4.0示范基地高性能乘用车子午胎项目”。 

二、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国开基金，其基本情况如下： 

国开基金是国家开发银行全资子公司。采用建立专项建设基金的方式，用于

项目资本金投入、股权投资和参与地方投融资公司基金。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轮胎工业，其基本情况如下： 

1、注册地址：青岛市黄岛区凤凰山路 657号 

2、注册资本：9500万元 

3、股东情况及持股比例：在国开基金入股前，公司持有轮胎工业 90.53%的

股权，青岛双星铸造机械有限公司持有轮胎工业 9.47%的股权。 

4、经营范围：主要从事轮胎、橡胶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及相关

服务；轮胎生产技术软件开发及相关技术的开发、销售及相关服务；原辅材料、

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部件、技术进口及相关服务；废旧轮胎收购与销售；轮



胎循环利用装备、材料、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轮胎循环利用技术开发、销

售及相关服务；研制、开发、生产销售电能。 

5、经营情况：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轮胎工业经审计的总资产 332836.24

万元，总负债 224302.84万元，净资产 108533.39万元；2014 年该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269897.64万元，净利润 7656.86万元。 

四、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1、本次增资 

（1）国开基金以人民币现金 8300万元对轮胎工业进行增资，有权在上述增

资金额范围内一次性或分期缴付增资款并对应持有相应股权。 

（2）国开基金对轮胎工业的投资期限为自首笔增资款缴付完成日之日起 12

年（以下简称“投资期限”），在投资期限内及投资期限到期后，国开基金有权

按照约定要求双星橡塑受让国开基金持有的上述股权。 

（3）在国开基金缴付全部增资款后，由轮胎工业委派人员办理相应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国开基金配合上述手续的办理。 

（4）采用账面价值法估值方法对轮胎工业的投资价值进行评估后得出的审

慎、合理的估值结果作为基准，计算本次增资后股东各自应占其注册资本的比例，

即国开基金以人民币现金8300万元增资款项对轮胎工业增加注册资本 726万元。 

（5）轮胎工业收到本次增资的投资款项后，确保将本次增资的资金用于轮

胎工业“双星环保搬迁转型升级绿色轮胎工业 4.0示范基地高性能乘用车子午胎

项目”的建设。 

2、投后管理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开基金不向轮胎工业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股

东会是轮胎工业最高权力机构。 

3、投资回收 

项目建设期满后，国开基金有权要求公司子公司双星橡塑按照约定的时间、

比例和价格（按实际投资额为定价基础确定）分批次受让国开基金持有的轮胎工

业股权，双星橡塑有义务按照国开基金要求受让有关股权并在合同规定的受让交

割日之前及时、足额支付股权受让价款。 

4、投资收益 

（1）在投资期限内，国开基金的平均年化投资收益率最高不超过 1.2%。 



（2）国开基金通过现金分红、受让溢价等方式取得的投资收益应按照 1.2%/

年的投资收益率计算投资收益。国开基金每年的投资收益=国开基金实际投资（即

国开基金本次增资 8300万元＋国开基金实际追加投资（如有）－国开基金已收

回的投资本金）×投资收益率。在每个年度内国开基金应当获得的投资收益=该

年度的投资收益+以前年度内应得未得的投资收益。 

5、履约担保： 

（1）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其持有的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4658.9万股

股份向国开基金提供质押担保，当出质标的的质押率低于国开基金要求的控制边

界时，双星橡塑应按照国开基金要求提前回购或补充足额抵质押物。 

（2）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国开基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国开基金投资入股轮胎工业，将用于“双星环保搬迁转型升级绿色轮胎工业

4.0示范基地高性能乘用车子午胎项目”，有利于降低该项目部分建设资金的成

本，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2 月 24日 




